
102016.12.2 ❘ 星期五 公 告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2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6）浙0102民初516号
湖州今天物资有限公司、丁林德、卢美华、湖州

大宝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2民初5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987号

上虞市贝赛克自行车配件厂：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102 民 初 298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986号

浙江大西洋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29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27号

蔡松泉：本院受理原告何玉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66号

陈晖：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博联物资有限公司诉
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0106民初65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623号

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赵晓红、金尧翰、金荣
华、王方友：本院受理原告罗献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民初字第366号

杭州宝阳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瓦
蓝德农业有限公司诉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泗民初字第
366号民事判决书。杭州瓦蓝德农业有限公司与杭

州宝阳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瓦蓝德农场租赁合同》
无效。杭州宝阳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赔偿杭州瓦蓝德农业有限公司损失 21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03313号

杭州纯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古驰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与诉你方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6）浙0106民初331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03315号

杭州纯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古驰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与诉你方庆典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331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97号

杭州丰泽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绿
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原告物业服务费、能耗费
34444.63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250号

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卓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张仲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峰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浙
江卓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仲凯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6250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106 民 初
6251号

杭州卓凯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卓凯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
仲凯：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华峰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卓
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卓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张仲凯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625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751号

谢涛、杭州积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784号

浙江瑞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6）
浙0106民初2784号原告顾敏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6）浙0106民初2784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386号

朱庆国、杭州正泰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钱铭诉朱庆国、杭州正泰木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请求判令朱庆国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利息，杭州正泰木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责任，并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上 午 9:10（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981号
金龙翔：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飞驰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91民初98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355号

邱国法、高佰有：本院受理原告陈良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191民初1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997号

俞婷利：本院受理原告常洋洲诉你、赵立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91民初9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772号

浙江策利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邵德洪
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4日9时在本
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773号
浙江策利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千

岛湖恺乐建材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4日10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909号

谢琦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谢琦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90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谢琦峰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借款本金 933670.3 元及截至 2016
年 1 月 19 日的利息 11120.23 元、罚息 21.88 元、复
息 62.04 元，并支付自 2016 年 1 月 20 日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编号为 330205112047798628 号的《个
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及个人贷款借据约定利
率计算的利息、罚息和复息；二、被告谢琦峰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
师费 3000 元；三、如被告谢琦峰未履行上述第一、
二项债务，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有权在上述债务范围内对被告谢琦峰
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青林湾西区 57 幢 1 单元
302 室 的 房 地 产（房 产 证 号 为 ：甬房权证海曙字
第 20120015968 号；土地使用证号为：甬国用（2012）
第 2301283 号）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
受偿。案件受理费 13279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8929 元，由被告谢琦峰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市天鑫
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弘扬冷热带钢有限公司、浙江金泰印业有限公司、
浙江瑞尔泰电器仪表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10
月31日，四户债权总额5703万元，其中本金4896万元，利息807万元。
其中：1、温州市天鑫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 2191 万元，其中本金
1965万元，利息226万元。该户债权由温州市龙湾小峰标准件厂、陈民
伟、张显春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由张显平名下公园路东南大厦1706室
房产、陈明乐名下恒源路御景苑1幢1002室房产、陈福美名下江滨西
路曙光大厦2406室房产、张显忠名下人民东路新世纪大厦2103室房产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2、温州弘扬冷热带钢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
1037万元，其中本金916万元，利息121万元。该户债权由浙江金豹鞋
业有限公司、浙江泰来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杜有珍、周德国提供最高
额保证，并由高金通、姜爱聪提供的永中街道罗东锦苑锦苑5幢502室
房产、项红霞、丁熙华名下市府路丽景花苑16幢501室房产、周崇光、
朱银銮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永中街道镇南商厦2号楼501室房产提供最
高额抵押担保。3、浙江金泰印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1707万元，其中本
金 1485 万元，利息 222 万元。该户债权由苍南县凯发工艺品有限公
司、金旺存、赖海燕、金旺佐、杨秀英、金莲华、夏茂塔、金旺顺、郑亚丽
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由浙江金泰印业有限公司所有的苍南县龙港镇小
包装印刷工业园区5幢6号土地及厂房、7幢6号、金旺存、赖海燕所有
的苍南县龙港镇置信名都 1 号楼 2202 室房地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

保。4、浙江瑞尔泰电器仪表有限公司债权总额768万元，其中本金530
万元，利息238万元。该户债权由温州市维多利电器有限公司、孙晓波
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由孙晓虹、王肖英名下温州新城万源路上田小区
19幢1902室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1-85778282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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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永嘉县星河防腐衬里阀门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
相关权利权益），截止处置基准日2016年1月31日，我公司对瑞永嘉县星河防腐衬
里阀门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1254.84万元。担保人：浙江万泰阀门有限公司、上玉集
团有限公司、葛信达、张兰芬、葛克克、吴微崇、葛珊珊、刘忠建、汪忠义。该债权依
法通过拍卖公司竞拍方式转让给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温州诚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保证人）杭州四茂化纤有限公司 ：
根 据 2013 年 12 月 5 日 、2013 年 12 月 6 日 兴 银 萧 短 借 2013122、

2013125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 2013 年 6 月 6 日 兴银萧保 2013047 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杭州四茂化纤有限公司所担保之借款人杭州龙
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向我行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 已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2014 年 12 月 5 日到期，借款人尚未偿还我行全部贷款
款项。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尚有 人民币陆仟万元 本金及项下所有利息、罚
息逾期未还。请你方抓紧落实还款资金，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叁个工作日内无
条件履行所承担的 连带担保责任 ，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及实现债权的所
有费用，否则，我行将执行上述合同（协议）的有关条款，直至诉诸法律，维护我
行权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2016 年 12 月2日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
（保证人）龙达集团有限公司 ：

根据 2013 年 12 月 5 日、2013 年 12 月 6 日兴银萧短借 2013122、
2013125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 2013 年 6 月 6 日 兴银萧保 2013046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龙达集团有限公司所担保之借款人杭州龙
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向我行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 已
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2014 年 12 月 5 日到期，借款人尚未偿还我行全部
贷款款项。

截至2016 年 11 月 30 日，尚有 人民币陆仟万元 本金及项下所有利息、罚
息逾期未还。请你方抓紧落实还款资金，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叁个工作日内无
条件履行所承担的 连带担保责任 ，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及实现债权的所
有费用，否则，我行将执行上述合同（协议）的有关条款，直至诉诸法律，维护我
行权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2016 年 12月2日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
（保证人）卢佳丹 ：

根 据 2013 年 12 月 5 日 、2013 年 12 月 6 日 兴 银 萧 短 借 2013122、
2013125 号《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及 2013 年 6 月 6 日 兴 银 萧 个 保
2013027-2 号《最高额个人担保声明书》，保证人卢佳丹所担保之借款人杭
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向我行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陆仟万
元 已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2014 年 12 月 5 日到期，借款人尚未偿还我行
全部贷款款项。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尚有 人民币陆仟万元 本金及项下所有利息、罚
息逾期未还。请你方抓紧落实还款资金，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叁个工作日内无
条件履行所承担的 连带担保责任 ，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及实现债权的所
有费用，否则，我行将执行上述合同（协议）的有关条款，直至诉诸法律，维护我
行权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2016 年 12月2日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

（保证人）卢牛根 ：
根 据 2013 年 12 月 5 日 、2013 年 12 月 6 日 兴 银 萧 短 借 2013122、

2013125 号《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及 2013 年 6 月 6 日 兴 银 萧 个 保
2013027-1 号《最高额个人担保声明书》，保证人卢牛根所担保之借款人杭
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向我行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陆仟万
元 已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2014 年 12 月 5 日到期，借款人尚未偿还我行
全部贷款款项。

截至2016 年 11 月 30 日，尚有 人民币陆仟万元 本金及项下所有利息、罚
息逾期未还。请你方抓紧落实还款资金，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叁个工作日内无
条件履行所承担的 连带担保责任 ，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及实现债权的所
有费用，否则，我行将执行上述合同（协议）的有关条款，直至诉诸法律，维护我
行权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2016 年 12月2日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绍兴宏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
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
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
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12月15日。

联系人：朱经理 0571-86012305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2 月2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绍兴宏晟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绍兴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34460000元

利息

2091489.41元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维持经营

定于2016年12月13日下午14:30在本公司拍卖厅（杭州文三路345
号晶信大楼〈宜必思酒店〉九楼）拍卖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对正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债权本金
50493000元，利息2074252.99元，合计人民币52567252.99元（截至2015年
10月21日）。拍卖保证金150万元。

展示、报名：即日起至2016年12月12日12时止接受展示看样（看样
地点：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
办事处）与报名登记，相关资料提供查阅。竞买人须于报名截止前将竞买
保证金交入本公司指定账户。报名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签署竞买证、诚
信声明，签收拍卖会资料。下列人员及机构不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标的：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买受人须按
委托人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宜必思酒店）八楼本公司
联系电话：0571-85108026 13357192831
工商监督电话：0571-85211757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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